
低保申请便民服务规程

一、受理对象：持有云冈区户籍的城乡居民，凡共同生

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

准的人员。

二、提供书面材料

1、个人书面申请材料，如实反映家庭人口及详实的收

入状况、生活困难的原因。

2、家庭成员的户口簿及居民身份证复印件。

3、家庭成员从业状况和各种收入证明。

4、在法定劳动年龄段内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，须提

供下岗证、就（失）业登记证复印件。

5、有残疾的需提供残疾证复印件。

6、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三、申办流程：个人申请→村委会（社区居委会）初审

→乡镇（街道）复核→区民政综合事务中心审核确认。


